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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建农村住宅规划许可
办理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

为完善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许可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

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57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

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3〕69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规划实施监督

管理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7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和规范规划实施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桂自然资发〔2024〕57 号）等文件要求，规范我市城镇开发

边界内新建农村住宅规划许可办理工作，结合我市实际，编制本

工作指引。

一、范围界定及建设规模

（一）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在桂林市秀峰区、叠彩区、

象山区、七星区、雁山区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土地上进行新

建农村住宅建设的，应当依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申请人应为宅基地使用权人。涉及农用地转用的，应完善土

地手续后再申请办理规划许可。

（二）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新建农村住宅建设，其宅基地

面积不得超过1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得超过450平方米，建

筑层数应控制在4层以内，建筑高度符合片区限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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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管控要求

（一）实施分类管控。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新建农村住宅规

划许可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符合市政管网、消

防、人防、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及其他管控要求，对于

已有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以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作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的依据；暂未编制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的，由城区政府为主体统筹申请编制国土空间详细

规划。

（二）风貌管控要求。需严格遵循桂林市城市风貌管控要求，

鼓励采用坡屋顶形式。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秉持安全稳固、经济

合理、实用便民、美观协调的原则，坚持传承创新和彰显桂北民

居特色的设计理念，科学配置功能空间，与周边建筑风貌、整体

环境协调统一。

三、办理流程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原址意见书作为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新建农村住宅建设规划许可的依据，规划许可

包括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核发、建设工程验线和规划条件核实等环节，即严格依据国土空

间详细规划核定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审查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并出具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意见书，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设工程验线合格后动工建设，房屋建成并通过规划条件

核实后，依法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具体办理流程详见附件。

（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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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办理农村宅基地批准书手续时，

应就住宅建设选址是否位于城区近期开发建设用地范围内充分

征求城区政府意见。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审核农村宅基地

批准书征求市自然资源局城区分局（以下简称分局）意见时，分

局同步进行政策审查，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出具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分局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核定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明确项目申请人、项目建设地址、具体规划管控要

求（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建筑层数及高度、建筑风貌要求）、

项目四至相邻关系等。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需征求市

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规划科、城市规划管理科、村镇规划管理科、

耕地保护监督科、地质勘查矿产保护科等相关科室意见，如建房

选址涉及漓江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保护区、水源保护地等，需

同步征求相关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宅基地使用权人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住宅建设工程

设计方案后，向分局申请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分局进行政

策审查后，市自然资源局规划技术科对设计方案进行技术审查，

审查合格并公示 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出具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

批意见书。 ​

分局主要根据宅基地批准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意见书等前期审核情况，对符合要求

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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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工程验线和规划条件核实 ​

宅基地使用权人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经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备案）的单位按照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设工程放线后，向分局

申请建设工程验线。分局结合规划许可、宅基地用地批准文件或

者宅基地使用证明以及测绘单位出具的放线成果等材料进行验

线，验线合格后方可允许进行基础工程施工。 ​

建设工程竣工后，宅基地使用权人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

（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的单位进行现场测量并拍摄相关照

片，由该单位出具桂林市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报告。分局

结合测量报告、相关照片及规划许可内容等材料，核实确认符合

规划许可内容的，在规定期限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证

明。 ​

通过规划条件核实后，不动产登记部门在办理不动产登记

时，需审查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证明等相

关材料。

四、规划许可重点审查重点

（一）政策重点审查内容

申请人是否为宅基地使用权人。申请住宅建设位置是否在城

镇开发边界内及其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情况；是否位于城区近期开

发建设用地范围内、是否纳入整治改造项目（附城区政府意见）；

是否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是否涉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等。申请建设

内容及规模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管控要求、是否涉及

规划控制线（红线、绿线、蓝线、黄线、紫线）；是否涉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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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护、漓江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地管控范围，主管部门是

否出具意见。同时，核实申请住宅建设规模是否与村民小组、乡

镇意见一致。

（二）技术重点审查内容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涉及安全、主要控制线、景观风貌等管理

要求，重点审核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等上位规划管控要求；建筑物是否位于宅基地宗地

范围内；退距是否符合要求；与相邻建筑的间距是否满足防火要

求；建筑高度与层数是否符合要求；建筑平面布局功能分区是否

合理（如卧室、厨房、卫生间的布局）；建筑立面与风貌是否符

合地方特色等。

（三）建设工程验线和规划条件核实重点审查内容

1、建设工程验线审查重点：建筑位置与边界是否与规划设

计一致；建筑基底面积、尺寸、标高等是否符合规划要求等。

2、规划条件核实审查重点：建筑外轮廓是否与规划许可一

致（坐标、边界、退让红线）；是否擅自移位或超占土地、超占

宅基地问题；总建筑面积是否超出许可范围；建筑层数、高度（檐

口高度）是否符合规划要求；外立面材质、色彩是否与审批方案

一致等。

五、工作要求

具体开展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新建农村住宅规划许可工作时，

市自然资源局相关科室、分局，局属二层单位要密切协助配合，

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村两委、村民、设计单位等做好沟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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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按职责统筹推进城镇开发边界内村庄村民建房的规划许可工

作。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 2年。如遇到其他重大政

策调整，按国家和自治区新的政策规定执行。

附件：1.桂林市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建农村住宅规划许可申请

审批流程图

2.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申请表

3.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申办材料清单

4.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意见书申办材料清单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办材料清单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7.建设工程验线材料清单

8.规划条件核实材料清单

9.规划条件核实申请表

10.桂林市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建农村住宅办理申请宅

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材料清单

11.桂林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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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桂林市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建农村住宅规划许可
申请审批流程图

宅基地使用权人
申请

办理不动产权证 通过规划条件核实后，宅基地使用权人向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宅基地使用权人获得《农村宅基地批准书》、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后，委
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
案，向分局申请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分局进行政策审查后，市自然资源局规划技
术科对设计方案进行技术审查，审查合格并
公示 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出具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审批意见书。分局对符合要求的核发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宅基地使用权人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
（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的单位按照
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设工程放线后，向分
局申请建设工程验线。城区分局验线合格
后方可进行基础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竣工
后，宅基地使用权人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
质的单位出具桂林市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
实测量报告后，向城区分局申请规划条件
核实。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审核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征求市自然资源局城区分局
（以下简称分局）意见时，分局同步进行政策审查，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详细
规划出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建设工程验线和
规划条件核实

核发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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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申请表

申请事项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申请类别
□新建 □改扩建 □迁建 □调整用地范围 □延期 □遗失

补办

建设项目名

称
行业分类

项目批准类

型（审批、核

准、备案）

项目批准机

关

项目拟建位

置

项目投资

（亿元）

统一项目代

码
涉及县、区

项目建设依

据

政府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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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模

（公顷）

总规模

农用地
建设用

地
未利用地

合计 耕地
基本农

田

申请理由

项目建设单

位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

号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申请经办人：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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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个人）：

本单位（人）承诺：对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的原件或复印

件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含电子文件与图纸的一致性）负责，

自愿承担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如因虚假

而引致的法律责任，概由本申请单位（人）承担，与审批机关无关。

法定代表人（名章）： 建设单位（个人）：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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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申办材料清单

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申请表；

2．采用 2000坐标系统的近半年的用地勘测定界图原件 1
份，四邻签字确认无纠纷。（标明选址意向用地位置和用地范围、

用地边界拐点坐标）；

3．户口薄、身份证，提交复印件，复核原件。

4．村（居）委会证明，村（居）委员会公示、用地现场公示

相片（可 A4彩印）。

5．用地勘测定界图，原件 2份，四邻签字确认无纠纷。

6．提供用地位置现状照片，可 A4彩印，并注明申请人名字、

用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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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意见书申办材料清单

1. 核准类（划拨用地）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或工程设计

方案的总平面图审定申请表（原件）；

2.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定申请表（原件）；

3. 规划设计总平面图及附属图件（原件 4份）；

4.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文本及附属图件（含效果图）(原件 4
份)；
5.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复印件（核原件）；

6. 农村宅基地批准书（核原件）；

7. 采用 2000坐标系统的近半年的现状地形图（原件 1份）；

8. 公示材料，公示期为 7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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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办材料清单

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附件 6）；

2.经依法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图及审定意见书（原件）；

3.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复印件（核原件）；

4.采用 2000坐标系统的用地勘测定界图原件 1份；

5.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复印件（核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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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统一项目代码： 日期： 年 月日

申请事项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许可类别 □新建 □变更 □补办 □延期 □其他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

□ 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

□ 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编号（集体土地）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

□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集体土地）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编号

申请建设内容

本单位（人）承诺：承诺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含电子文件与图

纸的一致性）负责，自愿承担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兹委托我单位工作人员 ，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作为本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联系人。

法定代表人：（名章） 建设单位（个人）：（印章、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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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建设工程验线材料清单

1.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验线申请表（原件）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施工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方案审

批意见书、附图（附图为原件，其他为复印件，标明与原件一致，

原件供核对）。

3.放线合格表。

4.宅基地批准书复印件（核原件）。

4.验线单位相应测绘资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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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规划条件核实材料清单

1.桂林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条件核实申请表（原件）。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方案审批意见书、附图

（附图为原件，其他为复印件，标明与原件一致，原件供核对）。

3.宅基地批准书复印件（核原件）。

4.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出具的建设工程放线验线记录

单。

5.提供具有测量资质的单位出具的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测量

报告（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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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条件核实申请表

建设单位

(个人)

法人代表

及身份证号码

建设规模 用地规模

工程名称

投资项目在线并联审批

监管平台项目代码

建设地址
建设单位地址

/个人住址

申请单位联

系人（委托

代理人及身

份证）

联系电话/手

机

设计单位 规划条件编号

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号

建设工程规划

许 可 证 号

建

设

单

位

︵

个

人

︶

自

查

情

况

说

明

本工程严格按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进行施工，并已全部竣工。

□是□否

若否：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原施工图所做的局部变更及事由说明（或另附说明）：

承诺声明：

本表所填事项和所提交材料均属实。由所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不实而发生的一切矛盾、纠纷，均由我

单位/个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建设单位/个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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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桂林市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建农村住宅办理申请宅基地使
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材料清单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

2.宅基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等土地权属来源材料；

3.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验收意见表等房屋符合规

划或建设相关材料；

4.地籍调查表、宗地图、房屋平面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等

地籍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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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桂林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收件
编号

收件人 单位：□平方米 □公顷（□亩）、万元
日期

申请

登记

事由

□土地所有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 □林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构筑物所有权

□森林、林木所有权 □森林、林木使用权 □抵押权 □地役权 □其他

□首次登记 □转移登记 □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 □更正登记 □异议登记 □预告登

记□查封登记 □其他

申

请

人

情

况

登 记 申 请 人

姓名（名称）

身份证件种类 证件号

通讯地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联系电话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

代理机构名称

登 记 申 请 人

姓名（名称）

身份证件种类 证件号

通讯地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联系电话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

代理机构名称

不

动

产

情

坐 落

不动产单元号 不动产类型

面 积 用 途

原不动产权属证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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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构筑物类型 林 种

地役权

情况

需役地坐落

需役地不动产单元号

抵押

情况

被担保债权数额

（最高抵押债权数额）

债务履行期限（最高额

抵押债权确定期间）

在建建筑物抵押范围

担保范围

是否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的约定 是 □否

询
问
笔
录

询问事项 询问结果

1、提交的有关材料及本表是否为你本人或代理人自愿签署的？ 是 □否

2、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是共有，还是单独所有？ □共有 □单独所有

3、份额

约定

（1）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 □按份共有□共同共有

（2）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按份共有份额情况？

（3）是否知悉共有的不动产可由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

按份共有人进行处分的相关规定？
□是 □否

4、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是否有改建、扩建、拆除等情况？ □是 □否

5、是否属于小微企业？ □是 □否

6、已阅读并知晓小微企业免征不动产登记费政策 □是 □否

7、其他需要询问补充事项：

询问人签名： 被询问人签名：

申请证书版式 □单一版 □集成版 申请分别持证 □是 □否

取证方式 □前往不动产发证窗口领取 □邮寄送达

备注

申请人承诺

本申请表填写内容和询问记录真实，并且为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本人对所提交的登记申请

材料真实、合法、有效性负责。如有任何虚假由申请人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章）： 申请人（签章）：

代理人（签章）： 代理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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